
证券代码：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6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月河六路中段创新第四工业园办公

楼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45,753,0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84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崔立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股东会， 根据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会由董事王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科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3,756,072,163元减少至3,732,662,913元。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448,856 99.8165 3,593,610 0.1531 710,589 0.030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902,966 99.8358 3,174,800 0.1353 675,289 0.0289

3、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404,543 98.6715 5,908,299 1.2446 398,100 0.0839

4、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0,859,466 99.7913 4,330,189 0.1845 563,400 0.02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

的议案

470,406,743 99.0933 3,593,610 0.7570 710,589 0.1497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470,860,853 99.1889 3,174,800 0.6687 675,289 0.1424

3

关于向关联方提供

关联担保的议案

468,404,543 98.6715 5,908,299 1.2446 398,100 0.08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第3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崔立新、杨爱美、耿红

玉、王伟在审议前述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1,122,622,650股，占比30.08%；崔立新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537,506,796股，占比

14.40%；杨爱美女士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88,456,425股，占比2.37%；耿红玉女士

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61,228,121股，占比1.64%；王伟先生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持有本公司61,228,121股，占比1.6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及、贾潇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26-009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聚赢黄金-挂钩黄金AU9999看涨二元结构性存款（SDGA253852V）

受托方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金额 5,000.00万元

赎回金额 5,000.00万元

产品期限 2025年12月30日到2026年4月2日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无

● 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中低风险理财产品，但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合计不

超过100,000.00万元，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

可滚动使用，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和中低风险非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

产品。 公司授权管理层在股东会审批授权额度及期限内，负责实施和管理本次现金管理相关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和《广东好太太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二）本次赎回的委托理财购买情况

2025年12月，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5,000.00万元的理财产

品（聚赢黄金-挂钩黄金AU9999看涨二元结构性存款（SDGA253852V））。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2月

3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

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8）。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赎回金额 尚未赎回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80,000.00 55,000.00 25,000.00

合计 80,000.00 55,000.00 25,000.0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5,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5,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

二、本次委托理财赎回情况

2025年12月，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5,000.00万元的理财产

品（聚赢黄金-挂钩黄金AU9999看涨二元结构性存款（SDGA253852V）)，具体内容详见《广东好太太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目前该理财

产品已经赎回，相关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起始日-

产品到期日

投资

金额

是否存

在受限

情形

收益

类型

资金

来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实际收益

或损失

未到期金

额

逾期未收

回金额

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

聚赢黄金-挂钩黄

金AU9999看 涨 二

元结构性存款

（SDGA253852V）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银行

理财

2025/12/30-

2026/4/2

5,000.00

万元

否

保本

浮动

收益

自有

资金

1.00或

1.89

24.08

万元

0.00

万元

0.00

万元

0.00

万元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了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

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选择了低风险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评估本次风险事项对上市公司可能带来的影响，公司采取的会计处理方法和影响期间，并说

明公司前期风控措施执行情况，已采取和拟采取的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具体措施等。

四、风险提示

为控制风险，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中低风险理财产品，但可能存在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

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6-23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运

（四）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日9:15至15:00的任意

时间。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七）现场会议的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本公司总部616会议室。

（八）股东出席情况

项目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一、总体出席情况 - - -

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259 184,491,847 34.6247%

其中：现场出席 2 159,886,008 30.0068%

网络投票 257 24,605,839 4.6179%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不含董监高） - - -

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258 24,695,239 4.6347%

其中：现场出席 1 89,400 0.0168%

网络投票 257 24,605,839 4.6179%

（九）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与网络记名投票表决

（二）议案表决结果

1.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A

代表股份数量

（股）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总体表决：出席

会议的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4,491,847 180,460,447 97.8149 2,981,800 1.6162 1,049,600 0.5689

其中：

中小 股东

表决情况

24,695,239 20,663,839 83.6754 2,981,800 12.0744 1,049,600 4.2502

备注：同意股数量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持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1/2。

2.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A

代表股份数量

（股）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总体表决：出席

会议的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4,491,847 176,470,047 95.6519 2,978,900 1.6147 5,042,900 2.7334

其中：

中小 股东

表决情况

24,695,239 16,673,439 67.5168 2,978,900 12.0626 5,042,900 20.4205

备注：同意股数量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持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1/2。

3.表决通过了《关于全胜热电项目压力容器安全性能和金属监督检验技术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A

代表股份数量

（股）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

总体表决：出席

会议的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24,695,239 20,482,639 82.9417 2,972,700 12.0375 1,239,900 5.0208

其中：

中小 股东

表决情况

24,695,239 20,482,639 82.9417 2,972,700 12.0375 1,239,900 5.0208

备注：1、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关联股东总计持股159,796,608股份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所有有表决

权股份为24,695,239股。

2、同意股数量超过出席股东会的持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冰、王亚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天热电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 � � �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6-24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30日以电话和网络传输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6年4月2日16:00时，在公司总部616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董事武超、侯明华，独立董事王英明采用通讯表决）。

4.会议由董事长郑运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障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规范、高效运作，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及董

事会成员调整等情况，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规定，对董事会下设的战略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专门委员会 调整前 调整后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运

委员：王世权、郝杰、石成忠、侯明华

主任委员：郑运

委员：王世权、郝杰、侯明华、刘佳辉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英明

委员：王世权、武超

主任委员：王英明

委员：王世权、刘佳辉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梁杰

委员：王英明、邓士奎

主任委员：李佳宁

委员：王英明、邓士奎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

主任委员：王世权

委员：梁杰、武超

主任委员：王世权

委员：李佳宁、刘佳辉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0029� �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2026-017

转债代码：110075� � �转债简称：南航转债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南航转债的转股期间为2021年4月21日至2026年10月14日。截至2026年3月31

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10,104,052,000元南航转债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1,619,239,

836股，占南航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约为10.5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南航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895,948,000

元，占南航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约为36.85%。

● 本季度转股情况： 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 南航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人民币

272,000元，累计转股股数为44,083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264号）核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

2020年10月15日公开发行16,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南航转债” 、“可转债” ），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160.00亿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55号文同意，公司人民币160.00亿元可转债已于2020年

11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南航转债” ，债券代码11007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南航转债自2021年4月21日起进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为

人民币6.24元/股。

公司于2022年8月10日完成向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发行368,852,459股H股普通股，根据《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自2022年8月12日起，“南航

转债”的转股价格由人民币6.24元/股调整为人民币6.20元/股。

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完成向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发行803,571,428股A股普通股， 根据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自2022年11月28

日起，“南航转债”的转股价格由人民币6.2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6.17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6.17

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南航转债的转股期间为2021年4月21日至2026年10月14日。截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0,104,052,000元南航转债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619,239,836股，占南航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约为10.56%。 其中，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

币272,000元南航转债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转股股数为44,083股。

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南航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895,948,000元，占南航转债发行总量

的比例约为36.8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6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A股）

13,476,924,727 44,083 13,476,968,810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H股）

4,643,997,308 0 4,643,997,308

总股本 18,120,922,035 44,083 18,120,966,118

四、其他

联系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6112552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350� �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6-01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公司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05,608,1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99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柏先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董事长傅柏先，副董事长王昊，董事卢瑜、杨建

国、隋荣昌，独立董事唐贵瑶、潘林；通过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有董事梁占海，独立董事王晖、姜永海。副

董事长杨少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隋荣昌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有董事候选人聂易彬、余泳，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宏超、

胡南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05,568,719 99.9990 36,900 0.0008 2,5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5,967,255 99.7707 9,634,364 0.2290 6,500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6,814,064 99.7908 8,514,259 0.2024 279,796 0.006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傅柏先 4,205,013,073 99.9858 是

4.02 聂易彬 4,204,946,879 99.9842 是

4.03 王昊 4,205,015,388 99.9859 是

4.04 余泳 4,204,845,290 99.9818 是

4.05 卢瑜 4,205,004,678 99.9856 是

4.06 杨建国 4,204,573,681 99.9754 是

4.07 梁占海 4,204,990,478 99.9853 是

4.08 隋荣昌 4,205,003,586 99.9856 是

5、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姜永海 4,205,071,176 99.9872 是

5.02 唐贵瑶 4,204,978,577 99.9850 是

5.03 潘林 4,205,044,277 99.9865 是

5.04 张宏超 4,205,044,277 99.9865 是

5.05 胡南薇 4,205,052,871 99.986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选举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4.01 傅柏先 9,772,707 94.2606 - - - -

4.02 聂易彬 9,706,513 93.6221 - - - -

4.03 王昊 9,775,022 94.2829 - - - -

4.04 余泳 9,604,924 92.6422 - - - -

4.05 卢瑜 9,764,312 94.1796 - - - -

4.06 杨建国 9,333,315 90.0225 - - - -

4.07 梁占海 9,750,112 94.0426 - - - -

4.08 隋荣昌 9,763,220 94.1691 - - - -

5

关于选举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 - - -

5.01 姜永海 9,830,810 94.8210 - - - -

5.02 唐贵瑶 9,738,211 93.9278 - - - -

5.03 潘林 9,803,911 94.5615 - - - -

5.04 张宏超 9,803,911 94.5615 - - - -

5.05 胡南薇 9,812,505 94.6444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同意即可通过。其余4项议案为普通

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同意即可通过。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汇总表决

结果，以上5项议案均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田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0680� � � � � � � �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推股份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

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 本次回购

的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1.5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13.88元/股。 本次回购

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山推股份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报告书》（2025-033号公告）。

根据公司《关于山推股份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报告书》的约定，在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自2025年7月15日起，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回购价格将由不超过 13.88元/股调整为不超过13.82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

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3.88元/股-0.0597783�元/股≈13.82�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自2025年

9月26日起， 因公司实施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 本次回购价格将由不超过13.82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13.79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3.82元/股-0.0347488

元/股≈13.79�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6年3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4,842,77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9%，最高成交价13.74元/股，最低成交

价8.64元/股，成交总金额150,090,554.2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以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303� � �编号：临2026-011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辽宁曙光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底盘” ），曙光底盘为辽宁曙

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曙光底盘的资产负

债率未超过70%。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

本次公司为曙光底盘提供金额6,000万元的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丹东曙光

专用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曙光专用车” ）和曙光底盘公司法定代表人石斌为其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为石斌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实际为曙光底盘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9,500万元（含本次），担保债务余额8,400万元（含本次）。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的基本情况

曙光底盘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曙光底盘向辽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申请融资6,000万元， 公司为曙光底盘提供金额6,000万元的保证担保和抵押担

保，同时曙光专用车和曙光底盘公司法定代表人石斌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公司为石斌提供反担保。

2、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0日、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为公司其他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为160,000万元（含为下属公司提供的反担保），其中，公司及下属公司对资产

负债率高于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120,000万元， 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

保不超过25,000万元，反担保预计额度为15,000万元。 为提高担保额度使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在预

计担保额度范围内，若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富余，可以将剩余额度调剂

用于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6）。

本次担保的6,000万元额度使用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为3,782.34万元，

调剂使用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为2,217.6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子公司剩余担保额度为0元， 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下属子

公司剩余担保额度为74,292.34万元，反担保的剩余额度为11,6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辽宁曙光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号路8号

3、法定代表人：石斌

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5、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

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

设备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桩销售；电车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的关系：该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5年9月30日，曙光底盘资产总额10,228.62万元，负债总额6,283.78万

元，净资产3,944.84万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970.96万元，净利润342.86万元；资产负债率

61.43%。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种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和反担保。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迟延履行金、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利所发生的费用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保

全费、诉讼或仲裁费、公告费、送达费、执行费、保管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所有应付的合理费

用）。

4、抵押物情况

序号 权属 权属证书编号 土地面积（㎡）

1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辽（2017）丹东市不动产权第0032324号 47,590.07

5、反担保：石斌对曙光底盘在沈阳农商行的6,000万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对石斌的上述担保提

供反担保。 石斌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其提高融资效率，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和整体发展战略。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总额度为 160,000万元 （含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反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9.2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对其他下属子公司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含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反担保）为74,107.6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5.25%，尚未偿还的担保债务余额为55,319.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41.24%；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

保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3029� � � � � � �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10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法院受理，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金额：2,000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二审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

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鹅” ）于2022年1月5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乌鲁木齐中院” ）送达的（2021）新01知民初55号《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 美国迪尔

公司以公司生产的三行、六行打包采棉机产品侵害了其ZL2004100856742号发明专利权为由，对公司

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即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该发明专利的

侵权产品；判令二被告立即销毁库存的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开

支共计1,000万元人民币” 。

在答辩期内，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该管辖权异议于2023年2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 ）终审裁定，由乌鲁木齐中院继续审理本案。 2023年3月，公司向乌鲁木齐

中院提出中止诉讼的申请，乌鲁木齐中院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2025年12月，原告美国迪尔公司变更诉

讼请求，请求判令公司及新疆天鹅赔偿其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的金额由1,0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

其他诉讼请求保持不变。 2025年12月31日，乌鲁木齐中院依法裁定驳回迪尔公司的起诉。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的公

告》（临2022-002）、《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临2022-010、012）、《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临

2023-010、012）、《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临2025-042）、《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临2026-001）。

二、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2026）最高法知民终191号《应诉通知书》等法

律文书，上诉人迪尔公司因与公司及子公司新疆天鹅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中院作

出的民事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乌鲁木齐中院作出的（2021）新01知民初55号之

三民事裁定书；裁定乌鲁木齐中院继续本案的审理，或先中止本案的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案件二审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具体影响，最终影响以法院审理结果及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依法主

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0573� � � �证券简称：粤宏远A� � � �公告编号：2026-005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同意聘任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司农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2025年5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分别为2025-023、2025-028）。

近日，公司收到司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司农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原拟委派郭俊彬、

刘芳为公司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 由于司农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工作安排调整原因， 刘芳未再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 现由曾崇茜接替其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

师，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项目的其他人员不变。

本次更换不涉及审计意见分歧等异常情形， 原签字注册会计师亦无任何影响审计独立性的情形，

其工作调整均系该事务所内正常人事及工作统筹安排，不影响公司审计项目的连续性和审计质量。

二、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曾崇茜，202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1年开始在

司农执业，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0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曾崇茜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

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

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产生不利

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司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证券简称：中国中车（A股） 公告编号：2026-015

证券代码： 1766（H股） 证券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5日（星期三）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rrc@crrcgc.cc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27日收市后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15

日（星期三）16:00-17:00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等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5日（星期三）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孙永才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杨家义先生，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曲孝利先

生，董事会秘书王健先生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15日 （星期三）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

箱crrc@crrcgc.cc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10-51862188

邮箱：crrc@crrcgc.cc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3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CSI�MTN�Limited 2,000万美元 33.68亿美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亿元）

2,083.34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65.12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 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 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 （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发行

人于2026年4月2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2,000万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 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

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CSI�MTN�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李凯、袁峰、郑颖

注册号 2087199

成立时间 2021年12月30日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范围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

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

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百万美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07.81 2,898.36

负债总额 2,708.28 2,898.82

资产净额 -0.47 -0.46

营业收入 0.01 0.04

净利润 0.00 0.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际

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6年4月2日，发

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2,000万美元，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 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 被担保人

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 执行公司和担保人的融资决定，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 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

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小组，

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

部事项。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发行

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083.34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65.12%。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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